
更加纯净 ,可有效抑制过敏症状。

目前世界 IR生产技术来源主要有 2个:美国

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和俄罗斯合成橡胶研究院 ,

二者均以 Ti系 IR生产技术见长 。在稀土 Nd系

IR开发方面 ,俄罗斯合成橡胶研究院技术已成功

应用于俄罗斯的 CJSC Kauchuk公司生产装置 ,是

目前世界上唯一工业化的稀土 IR生产技术。

我国虽然尚没有 IR 工业化成套技术 ,但是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在稀土 IR研究开发方面有着

丰富的经验 ,而大型石化企业则擅长工艺 、工程设

计 ,汇聚各方力量协同攻关 ,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取

得突破性进展。

在制定 IR发展规划时 ,应充分考虑 IR不同

的应用领域 ,结合我国下游加工业布局特点 ,建立

2 ～ 3个碳 5资源整合基地 ,有选择的建设 IR 、丁

基橡胶 、卤化丁基橡胶 、集成橡胶或 SIS 生产装

置 ,最大限度发挥资源优势 ,在确保规模效益的基

础上 ,开发适销对路的牌号 ,发展高附加值产品 ,

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

4.3　适时建设 IR生产装置

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但是下

游对 IR的刚性需求依然未减 ,加之发展 IR既有

利于发展石化企业循环经济 ,又可降低我国对

NR的过分依赖 ,建议企业在落实技术来源和产

品方案后 ,配合裂解碳 5分离装置建设进程 ,适时

建设 IR生产装置 。

岁在己丑 轮胎大吉

2009年注定成为我国轮胎行业的关键之年 ,

除金融危机对日益全球化的我国轮胎工业的影响

还在继续外 ,轮胎行业中一些传统的经营模式也

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最近 ,美国钢铁工人

联合会针对我国轮胎行业启动了特保条款 ,用配

额限制中国轮胎进口 。这也说明美国开始正视我

国轮胎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轮胎主流企业应利

用自身优势 ,继续扩大海外市场 ,毕竟质优价廉的

产品永远会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

说完外销再看内需。目前受国内业界广泛关

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轮胎的三包 ,围绕这个问题

展开的争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

如果在十几年前 ,轮胎的三包根本不是问题 ,

虽然轮胎并不属于强制三包产品 ,但轮胎企业都自

觉地提供三包服务。而近几年 ,随着一些新兴轮胎

企业的发展壮大 ,市场上有商标但不三包的轮胎越

来越多 ,甚至在一些局部市场热销起来。一些因此

丢了市场份额的企业也开始考虑是否实行三包。

为此 ,我们先要弄明白三包的几个概念。

1　轮胎的三包与质量保证

什么是三包呢 ? 三包是指在一定时间内 ,经

营者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与消费者的约定 ,对

出现质量问题的商品或者服务承担包修 、包换 、包

退的责任 。为什么要有三包的规定呢? 因为有些

商品和服务在购买 、接受时很难发现其有瑕疵 ,只

有当消费者使用一段时间后才会有所显示。为了

不让消费者遭受损失或者减少消费者的损失 ,法

律要求经营者对消费者承担约定的三包或其他法

律上的责任。

与三包有关的主要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但由于其中都没有关于三包方面的

具体规定 ,因此在实际的维权工作中 ,用于调解 、

处理问题的主要参考依据是一些三包规定 ,它们

又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国家相关部门 、行政机关制订 、颁布的相

关产品三包规定 ,此类规定共有 7个 ,对我国境内

的经营者均具有约束力。其中最基本的文件是

1995年 8月 25日国家经贸委 、国家技术监督局 、

财政部发布的《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

定》 ,其中对家用电器 、自行车 、钟表等的三包都作

出了范围和时间方面的详细规定。后来针对摩托

车 、农业机械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计算机和家用

视听产品等又相继出台了 6个具体规定 。由于以

上规定具有法律强制力 ,所以这些商品又被称为

是强制三包产品。

二是各地政府或者行业协会根据实际情况自

行出台的一些三包规定 ,类似于行业规定 ,但对经

营者不具备法律强制力。显然 ,轮胎行业现行的

三包规定也属于这一类 ,是没有法律强制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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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经出台的这些规定可以看出 ,三包实际

上是产品的生产和经营者对消费者做出的产品质

量责任的一种承诺 ,是对质量法和消法要求内容

的更详细的商业“约定”。对于有法律约束力的三

包产品来说 ,其商业“约定”又是强制性的 ,一旦产

品买卖的合同成立 ,该约定就自然生效 。而对于

那些不是强制三包的产品 ,是否做出该种商业“约

定” ,则应完全取决于生产和经营者及消费者之间

所达成的“契约”是否涵盖有这类“约定” ,如果有 ,

就要执行 ,如果没有 ,就可以不执行 。

2　轮胎三包的历史

汽车轮胎的三包早在 1995年的三包规定出

台前就已经开始进行。当时 ,各家企业的轮胎质

量参差不齐 ,通过提供三包服务 ,极大地保证了轮

胎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轮胎生产企业也可以通过

提供三包服务而易于获得市场的准入 ,以利于企

业发展。因此 ,提供三包服务是我国轮胎企业快

速 、持续发展必要条件之一 ,是一项行业内约定俗

成的通行做法。

经过 15年的持续发展与改进 ,轮胎企业的生

产设备 、员工素质和质量控制体系都不可与当年

同日而语了。三包对于轮胎企业来说渐渐变得不

再是市场的准入证。同时 ,用户也更加成熟 ,开始

关心轮胎的性价比并会在同类产品中选择性价比

最高的产品。轮胎的三包变为生产者与经营者就

所售轮胎赔偿比例达成事前的协议 ,而不是根据

实际发生的维修 、退换费用达成的事后偿付约定。

于是 ,轮胎三包的本质已经不再是生产者对使用

者的品质承诺 ,而更多地演变成经营者对使用者

就所售产品功能的一种延伸服务 ,以及生产者对

经营者的让利行为。

既然是一种让利行为 ,一些轮胎企业干脆把

让利进行到底———把价格中的三包费用直接降到

零 ,不三包轮胎就此诞生了。

3　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从表面看 ,不三包轮胎是一种市场行为 ,是对

传统轮胎行业市场秩序的改变 。在市场经济中 ,

一种新型交易方式是否成立 ,主要看它的效率和

交易费用的比值是否比旧的方式更高。只要不违

反法律和有关规定 ,比值高的方式一定会获得市

场欢迎并最终取代旧有的方式 。

从三包的实质看 ,其实它是对所售产品使用

性能的一种延伸 ,也就是对轮胎的承载 、行驶能力

的一种附加保障 ,因此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产品之

外的一种附带服务。这种服务的范围大小与产品

本身的质量保证并不冲突 , 而且完全是两个概

念———有三包的轮胎如果因质量问题发生严重的

事故 ,其经营者和生产者的责任并不局限于轮胎

的三包责任;而无三包轮胎的经营和生产者同样

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既然是一种服务 ,作为消费者 ,就有知情权和

选择权。国内有相当一部分汽车轮胎的消费者并

不知道他们购买轮胎的价格中有一个很小的比例

是购买的三包服务 ,更不知道三包服务包括哪些

内容 。

实际上 ,比较容易发生三包索赔的轮胎大多

都是用在超载严重且行驶道路条件不好的车辆。

而那些不超载 、行驶道路条件好的车辆轮胎则三

包索赔比例很低 。既然如此 ,企业为什么不能采

取灵活的产品售后服务方式以适应差异化的市

场? 消费者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真正需要的品质

保障服务 ?在实际操作中 ,三包的索赔比例也往

往是按照地域和大致的使用情况来划分 ,山西的

索赔比例高 ,江浙一带就低 ,而出口到欧美的轮胎

之所以售价最低 ,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退赔比

例几乎为零。同样品质 、规格的轮胎 ,其售价中有

一部分比例为三包费用 ,这对消费者而言是很不

公平的———山西的用户也有不超载的 ,而江浙的

用户也有超载严重的 ,其结果是罚优奖劣 ,用不超

载的用户付出的三包费用补偿了超载的用户 。这

些不超载的用户是否有权在轮胎使用完后要求经

营者退还其已经支付但没有享受到的三包费用呢 ?

其实 ,轮胎三包与否的解决办法很简单 ———
由用户自己来决定他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如可以

参照 Dell电脑销售中的不同三包形式———基本

售价仅提供最简单的售后服务(1年内第二日上

门免费维修),如果用户需要更高级的服务则另外

加钱(比如时间涵盖到 3 年内 ,不论何种原因损

坏 ,所有硬件都免费等)。这样 ,轮胎的三包既可

简化为最基本的质量责任担保 ,也可复杂到四包 、
五包 、六包等。一句话 ,只有符合市场规律的 ,才

能生存。 程永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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